《关于加强“上海品牌”认证工作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上海品牌”认证的制度基础，助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2020年11月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加强“上海品牌”认证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行了修订。
一、修订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

“上海品牌”认证是定位于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品牌的自愿性认证，采用国际化、市场化的合格评定方式，在政府引导规制下，由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以“文件+标准+规则+目录”的制度体系为依据，对各行业具有优势与引领性的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进行的评价认定。《指导意见》从操作执行层面对实践做法进行统一规范，并有效衔接政府的相关制度政策，确保认证活动符合规范要求。“上海品牌”认证自2017年试点推进以来，历经八年的实践探索，知晓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服务市委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的支撑力不断增强。截至2025年6月，共211家企业265项产品和服务先后通过“上海品牌”认证，制定发布先进产品和服务标准235项。“上海品牌”认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碰到了认证依据需进一步优化、“上品”标志使用规范需进一步明确等情况。当前，《指导意见》面临有效期界满，有必要在现有制度体系基础上，以问题、需求和效果为导向，加强制度政策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推动掣肘“上海品牌”认证发展的有效解决。
二、主要修订内容

《指导意见》共十七条，主要在优化“上海品牌”认证的依据方面做出了修改。在充分考虑“上海品牌”认证实施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优化“上海品牌”认证实施规则等技术文件制定模式。在现有的由企业主导制定并以团体标准形式发布的标准制定模式之外，可以由“上海品牌”国际认证联盟牵头制定通用的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认证实施规则等技术文件，进一步减轻企业认证负担，提升“上海品牌”认证产品或服务的“品牌相”和“含金量”，增加社会对“上海品牌”认证的信任度和感受度。《指导意见》第六条明确，产品或服务技术文件以团体标准或技术规范形式发布。此外，《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第八条对相关内容做了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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